
附件 2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

硕士研究生复试安排

一、准备并提交复试材料

1. 提交资格审查材料和复试补充材料：请查阅《环境科

学与工程学院 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》二、

资格审查内容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提交资格审查材料和复试

补充材料。注意：同等学力考生（如本科结业）另需提交报

名条件所要求的本科课程成绩单和学术论文作为资格审查

的补充材料。

2. 提交 PPT：3月 20日（周五）17:30前提交复试考核

PPT至公务云盘，逾期不再提供补交机会。链接如下：

https://pan.sysu.edu.cn/link/AA3C6E4D71A2CB413D88998DF

63D019E47。

二、报到

1. 时间：3月 20日（周五）14:30-17:30；

2. 地点：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东校园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
B103会议室。

3. 具体程序：

（1）入校：单独报备考生进入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东校园。

（2）报到：到校学生请到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（樱园 2

号楼）B103进行报到。报到时须提交并携带以下材料：1. 提

交资格审查材料与复试补充材料的复印件（装订成 1 份）；

https://pan.sysu.edu.cn/link/AA3C6E4D71A2CB413D88998DF63D019E47
https://pan.sysu.edu.cn/link/AA3C6E4D71A2CB413D88998DF63D019E47


2. 上述所有材料的原件，供现场资格审查使用；3. 现场签

署《考试诚信复试承诺书》。

温馨提示：复印件汇总成 1份文档提交，原件备查，但

注意妥善保存原件，避免遗失。

（3）抽签：报到结束后在现场抽取复试分组（因安排同

等学力加试不抽取面试顺序）。

三、复试

复试包含同等学力加试和面试考核。3月 21日（周六）

8:45到考试会场（B104会议室）完成身份核验。

（一）同等学力加试

1. 时间：3月 21日（周六）9:00正式开始

2. 地点：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东校园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
B104会议室

3. 考试要求

考试科目 1：9:00—11:00考试《环境化学》

考试科目 2：11:10—13:10考试《给排水管网工程》

单科考试时间为 2小时，单科满分 100分，单科 60分

及以上为合格。

（二）面试流程

1. 3月 21日（周六）下午报到。

面试考核前完成二次报到。本次报到请在个人考核开始

前 30 分钟完成，面试前在复试助理的指引下到考场外候考。

除身份证、准考证外，考生不允许携带任何复试材料（电子、



纸质）或个人简历进入考场，禁止向任何考官递交任何资料。

2. 复试小组对考生进行逐个考核：考核内容包括综合评

价、外语应用能力测试、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核三部分；

考核以面试为主，考生准备个人陈述 PPT进行自我介绍，个

人陈述应包含个人思想情况，学习经历，主要课程成绩、科

研经历、实践活动及获奖情况等（限时 5分钟）。考生个人

陈述结束后，采取复试小组现场提问或考生抽题作答的方式，

进行英文及专业综合考核。考生当场回答问题，必要时，复

试小组成员会就相关问题进一步提问。

3. 考试结束后，考生自行离开考场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交

流复试问题，不得询问任何与复试结果等有关问题。

四、复试注意事项及纪律要求

1.考生应当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及检查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复试会场的秩序；

2.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报纸、图片、相关文字资料

或电子设备进入考场；不得对复试现场及过程进行录音录像；

复试过程中考生不能自行离场，禁止向现场任何考官递交任

何资料，不得做任何违规行为；考后不得向他人透露复试题

目及复试现场情况；

3.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考生，将按照国家

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

行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，取消其录取资格，记入考生诚信档案。

五、复试结果公示



复试结果报学校审核后公布。

公 布 地 址 ：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网 站

http://sese.sysu.edu.cn/

拟录取名单经审核后将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统

一进行公示。录取结果以教育部审批为准。

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26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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